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和科技保险保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负面清单
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及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下列支出：
1.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及科技保险保费补助不得支持不具备基本条件的科技型企业。
2.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不得支持不具备基本条件的金融机构。
3.科技贷款不得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不得用于有价证券、基金、期货等投资经营活动。
4.科技贷款不得偿还企业银行贷款、股东借款或其他债务，不得参与民间借贷、转贷或委托贷款业务。
5.科技保险保费补助不得支持自治区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以外的保险产品。
6.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不得支持同一贷款业务重复申请其他财政同类型风险补偿资金。
7.科技保险保费补助不得支持同一保单重复申请补贴及已享受其他财政同类型补贴的保险产品。
